
 

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函 

 

作为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根据相关法律、

法规的要求，我们对科大讯飞委托合肥智能语音创新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

肥创新”）提供 IDC服务、云服务和基础架构服务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

并对该关联交易行为予以事前认可。  

在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之前，公司向我们提交了关联交易有关的详尽资

料和议案，我们认真审阅和审议了所提供的议案和资料。基于独立判断，我们认

为公司与合肥创新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符合公司和社会公众股东的利

益，不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赵旭东、张本照、赵惠芳、刘建华 

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

 


